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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香港與美國就“貨櫃安全倡議＂合作的最新進展香港與美國就“貨櫃安全倡議＂合作的最新進展香港與美國就“貨櫃安全倡議＂合作的最新進展香港與美國就“貨櫃安全倡議＂合作的最新進展

目的

本文件載述香港與美國就“貨櫃安全倡議” (“倡議” )合作

的最新進展，以供議員參考。

背景

2. 在㆓零零㆓年十月㆔日的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議

員得悉， 在九㆒ ㆒事件 後，美 國海 關於㆓ 零零㆓ 年初 提出“倡

議”，以防任何㆟利用輸美的遠洋貨櫃發動恐怖襲擊。㆓零零㆓

年九月㆓十㆔日，香港海關與美國海關就兩㆞海關合作推行“倡

議”簽訂《原則聲明》，以助確保香港輸美貨櫃流程順暢，以及

加強全球海運貿易的安全。

3. 根據《原則聲明》，港美海關會交換資料及緊密合作，以便

利甄別和 檢查高 危貨櫃 。此外 ，雙 方會密 切磋商 在港 實施“倡

議”試驗計劃的細節。

在香港推行“倡議＂試驗計劃

4. 自去年九月簽訂《原則聲明》以來，我們㆒直與美國海關、

本港出口 及航運 業密切 聯繫， 磋商 在本港 推行“ 倡議 ”試驗計

劃。香港海關得到本㆞業界支援，在㆓零零㆓年十㆒月試驗推行

預先提交貨物資料的措施，以便按“倡議”預檢貨櫃；試行的措

施整體運作順暢。

5. 實施“倡議”試驗計劃後，我們會請參加者在貨櫃裝㆖船隻

前 24 小時，向香港海關預先提交輸美貨物的資料。美國海關現

已實施“ 24 小時規定”，輸美貨物在港口裝運前 24 小時，承運

商及無船營運公共運送商須提供詳盡的貨物資料。為方便業界參

與“倡議”試驗計劃，香港海關會接受業界按照“ 24 小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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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向美國海關提供的貨物資料的副本，業界可通過他們認為方

便的途徑提交副本。

6. 香港海關收到貨物資料後會預檢高危貨櫃，必要時會檢查貨

物。香港海關會向美國海關提供預檢貨櫃的資料，包括經 X 光掃

描及╱或香港海關㆟手檢查的貨櫃，以便有關貨櫃在美國港口迅

速清關。

7. 少數美國海關㆟員會駐守本港，參與“倡議”試驗計劃的工

作，駐港辦事處會設於香港海關的葵涌海關大樓。美國海關㆟員

會利用他 們自行 收集到 的情報 ，對 輸美的 貨櫃進 行反 恐風險分

析。他們在港並無檢查或執法權力；經甄別的貨櫃全由香港海關

負責檢查。

業界諮詢

8. 為確定業界就參加“倡議”試驗計劃是否已準備就緒，我們

透過與出口商、貨運代理商、碼頭營運商及航運公司的代表定期

會見，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儘管參加 “倡議 ”試驗計劃純屬自願
性質，相關界別的業內㆟士普遍支持該計劃，因為此舉可便利他

們的貨物在美國進口港清關。事實㆖，由於本㆞業界已在遵守美

國海關自㆓零零㆔年㆓月㆓日起嚴格執行的 “24 小時規定 ”，故
此，參與“倡議”試驗計劃應不會對業界的運作造成任何明顯的

影響。香港海關會為推行 “倡議 ”試驗計劃，制訂㆒套切實可行而
又便利貿易的措施。

實施時間

9. 在確定業界就參加“倡議”試驗計劃已準備就緒後，我們打

算在㆓零零㆔年㆕月在本港推行“倡議”試驗計劃。至於確實的

推行日期 ，我們 會和美 國海關 達成 ㆒致意 見。在 確定 推行日期

後，我們會作公布。

工商及科技局

㆓零零㆔年㆔月


